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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暴风云帆（天津）互联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增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暴风集团”）于 2015 年 12 月 25

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并

签署有限合伙协议的议案》，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暴风创新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暴风创投”）、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歌斐资管”）、

天津平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人民币 5 亿元设立暴风云帆（天津）互联网

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原名“暴风鑫源（天津）互联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”，

以下简称“云帆基金”）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5-118）。 

2018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

暴风云帆（天津）互联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增资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暴风创投、歌斐资管三方共同签署《增资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协议约定，将云帆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由 5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5.2

亿元人民币，增加的认缴出资额 0.2 亿元由公司和/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在 2018

年 1 月 28 日之前，一次性以货币方式缴付到位。 

二、审议程序 

1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对暴风云帆（天津)互联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增资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司章



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审

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三、合作方介绍 

1、天津暴风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6MA0665455E 

住所：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1620 号生态科技园研发大厦塔楼 3 楼 319 室—03 

法定代表人：吕珊娘 

注册资本：1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15 年 9 月 22 日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（金融性资产管理除外）；项目投资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情况：截至目前，公司持有暴风创投 100%的股权，暴风创投为公司的

全资子公司。 

暴风创投已按照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

人登记备案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履行完毕登记备案程序，登记

编号为 P1030155。 

2、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059328545K 

住所：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142 号 5134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殷哲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12 年 12 月 14 日 

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，投资管理及咨询（不得从事经纪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情况：歌斐资管控股股东为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 

主要投资领域：私募股权投资、房地产基金投资、公开资本市场投资、家族

财富及全权委托投资。  

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：歌斐资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，

歌斐资管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

关系或利益安排，与其他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未以

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。 

四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增资协议中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基金名称：暴风云帆（天津）互联网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MA07B4805Y 

基金形式：有限合伙企业 

主要经营场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

312 室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对互联网、文化娱乐产业进行投资；投资管理；投资

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商务信息咨询；财务咨询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云帆基金资产总计为 493,175,671.37 元，负债

总额为 15,586,847.98 元，净资产为 477,588,823.39 元。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五、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认缴出资总额的扩大    

各方确认并同意将云帆基金认缴出资总额增加至 5.2 亿元人民币。增加的认

缴出资额人民币 0.2 亿元应由公司和/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在 2018 年 1 月 28 日之

前，一次性以货币方式缴付到位。 

2、各方同意，因履行协议、原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、原协议有关的一切争



议，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，则应

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(上海国际仲裁中心)，按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

在上海仲裁解决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。除非仲裁庭另有

规定，仲裁费应由败诉方承担。 

3、除云帆基金规模扩大至 5.2 亿元外，云帆基金的其他具体情况如存续期

间、管理和决策机制、退出机制、会计核算方式等不变，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

年 1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对外投

资暨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118）。 

六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云帆基金增资，有助于扩大其基金规模，增强云帆基金的资本实力，

增资完成后，云帆基金成为公司控制企业，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，公司可

借助其专业投资机构的融资渠道，提升公司的投资能力，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

多的项目资源，逐步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。 

2、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 

受宏观经济、行业周期、投资标的、基金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云帆基

金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，可能存在投资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增资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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